关于举办2006年度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进修班的通知

各政工职评办：

根据中办发[1990]8号、中宣发文[1990]8号、武宣[1990]25号、武宣文[2000]30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和全国政工职评办《关于对不具备学历者进行考试的办法》的要求，经研究，拟于2006年12月下旬至2007年元月下旬举办2006年度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进修班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修对象

具有专科学历，申报2005、2006年度政工师、高级政工师的同志，必须参加专业进修班学习。

取得专业进修班结业证后，在本年度评审中视同具备申报相应专业职务的起点学历。

二、学习的内容、方式及考试、考查办法
1、学习内容

专业进修班的学习内容为: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》、《中共党史》、《思想政治工作学》、《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》等四门课程。

2、学习方式

专业进修班采取集中授课、远程教学、分散自学、统一考试的方式进行。

3、考试、考查办法

（1） 学习成绩采取百分制，60分为合格。

（2） 学习成绩由笔试、考查两部分组成，各占总成绩的50%。

（3） 笔试采取开卷考试的方式进行，考试成绩按比例进行折算

（4） 考查成绩按到课率、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完成情况综合计算。到课率不低于集中授课总学时的80%、读书笔记不少于1万字，否则不予计算考查成绩。

（5） 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于考试结束时与试卷一并上交，逾期不交者不予评分。

三、时间、地点、承训单位

时间:2006年12月23日---2007年元月28日

地点: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（市二医院对面）

     江岸区南京路86号

承训单位：市文化局党校（市人事局、市政工职评办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）

四、报名时间、地点

时间:2006年12月13日—20日
地点:市政工职评办（解放公园路42号，市委办公大楼一楼126室）

联系电话：82402730、82402563

联系人：张老师、吴老师、李老师

五、有关说明

1、为避免重复培训，减轻学员负担，参加专业进修班学习的同志不再参加专业能力水平测试，专业进修班考试成绩同时计为专业能力水平测试成绩。

2、参加专业进修班的学习时间可计算为继续教育学时。

3、报名时，请交近期1寸彩色登记照2张。

市政工职评办

2006年11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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